项目需求
一、项目背景：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总体要求。2023年10月31日，全省村庄规划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泰兴市召开，夏心旻副省长出席并讲话，会议下发《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村庄规划引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3﹞259号），要求2024年底前完成规划发展村庄所在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其他一般性村庄做到应编尽编。
根据《江苏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3年版）要求，村庄规划范围为行政村(含其他村级行政单元)村域全部国土空间，可以一个或相邻的几个行政村为单元统筹编制。暂未单独编制村庄规划的，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可制定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经县级政府批准后作为村庄规划管理依据。
二、项目内容：
1、盐都区村庄规划“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编制规划范围为盐都区2024年村庄规划全覆盖涉及的100个行政村之外、尚未单独编制村庄规划的地区，共176.22平方公里。
2、村庄规划编制成果技术审查规划范围为盐都区2024年村庄规划全覆盖涉及的100个行政村。
三、规划内容：
1、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成果，落实耕地保护任务和补充任务，守好耕地红线，明确保护范围、保护要求和管控措施。
2、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落实上位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综合整治要求，明确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任务、主要内容。
3、建设管控
（1） 村民住房
应按照《盐城市农村宅基管理办法》要求，明确村民自建住房用地标准、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建筑高度结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印发的《盐城市农房设计图集》，落实农房风貌管控要求。
（2）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结合实际提出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标准、建设体量、建设高度和风貌管控要求等。
落实上级规划和相关公用设施建设要求，明确必要的村庄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环卫等市政公用设施规划建设要求，加强相关用地的规划保障落实。
落实上级规划和防灾减灾工作要求，根据需要明确必要的村庄消防、防洪排涝、地质灾害防治、抗震等防灾减灾设施规划建设要求，加强相关用地的规划保障落实。
4、村庄规划编制成果技术审查
根据《江苏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3年版）》，对盐都区2024年村庄规划全覆盖涉及的100个行政村村庄规划成果进行技术审查。
四、成果要求
“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成果以文本形式表达，文本内容应明确村庄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建设管控等基本内容，可对村民住房设计和村容村貌提升改造提出相应的引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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